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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北京语言大学委员会文件 
 

 

校党字〔2021〕24 号 

 

关于印发《中共北京语言大学委员会巡视 

巡察整改效果评估与责任追究办法 

（试行）》的通知 
 

各分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机关各职能部门： 

为扎实做好巡视巡察整改工作，根据《中国共产党巡视

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

例》等有关党纪党规，结合学校实际，学校党委研究制定了

《中共北京语言大学委员会巡视巡察整改效果评估与责任

追究办法（试行）》，并经 2021 年第 23 次党委常委会审议通

过，现予印发。 

 

中共北京语言大学委员会   

2021 年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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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北京语言大学委员会巡视巡察 
整改效果评估与责任追究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扎实做好巡视巡察整改工作，根据《中国共

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

党问责条例》等有关党纪党规，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效果评估及责任追究坚持学校党委统一领导。

根据工作需要，学校党委成立评估工作组，制定工作方案，

组织开展巡视巡察整改效果评估与问责工作。评估工作组根

据评估结果，向学校党委提出责任追究建议，经学校党委常

委会研究批准后，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相关程序开展责任追

究。 

第三条 评估要求：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坚

持问题导向，聚焦巡视巡察反馈问题，聚焦整改工作实效，

聚焦建立长效机制，通过评估进一步压实巡视巡察整改责任。 

第四条 评估内容：是否把巡视巡察整改作为重要政治

任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切实担起整改责任，主要负责人

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亲自研究、部署、推进整改工作；是

否制定问题清单、建立整改台账；是否抓住突出问题，针对

工作短板和薄弱环节，制定有效整改措施；是否认真整改、

逐项对账销号，确保每个问题整改到位；是否建立长效机制，

巩固深化整改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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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评估方式：听取相关单位（部门）汇报、查看

巡视巡察整改材料、召开座谈会、开展个别谈话、发放测评

表、现场检查等方式开展评估。 

第六条 评估结果：评估工作组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

综合运用有关评估方式，对相关单位（部门）的整改落实情

况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分好、较好、一般、差四个等次。对

于评估结果为“差”等次的，应当分析原因，向学校党委提

出对有关单位（部门）或干部进行责任追究的建议。 

第七条 对职能部门和二级单位的问责方式包括检查、

通报；问责单位（部门）须同时问责该单位（部门）的党政

主要负责人及分管有关工作的班子成员。 

第八条 对中层领导干部等有关人员的问责方式包括：

批评教育、通报批评、诫勉谈话、组织调整或组织处理、纪

律处分等。 

以上问责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确定责

任追究的方式，应当综合考虑行为情节轻重、影响大小等因

素。 

第九条 整改责任单位（部门）对履行整改责任不力、

情节较轻的，应当责令作出书面检查并切实整改；对履行整

改责任不力、情节较重的，应当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进行通

报并切实整改。 

第十条 整改责任单位（部门）党政主要负责人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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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情节较轻的给予批评教育或通报批

评；情节较重的给予诫勉谈话；情节严重的给予组织调整或

组织处理；情节特别严重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一） 对学校党委有关巡视巡察整改工作部署和要求不

重视、传达贯彻不到位的； 

（二） 制定整改方案不详细、整改目标不明确、整改措

施不具体、整改责任落实不力的； 

（三） 对责任范围内的整改问题不研究、不部署、不督

促、不检查、不落实的； 

（四） 未按学校党委要求及时上报整改落实进度情况，

造成不良影响的； 

（五） 无正当理由拒不整改或未在规定时限整改到位的； 

（六） 因整改不力、效果不好、群众不满意，造成不良

影响的； 

（七） 虚假整改、敷衍整改的； 

（八） 其他需要追究责任的情形。 

第十一条  对应当受到问责的单位（部门）及人员，由

学校纪委办公室会同组织部、人事处等有关部门按照干部管

理权限和相关程序进行问责。问责决定应当经学校党委常委

会讨论决定并下发问责决定书。 

第十二条  受到问责的整改责任单位（部门）和个人不

得参与本年度各项评先评优，问责决定应当载入干部人事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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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和廉政档案，作为对领导干部年度考核、奖励惩处、选拔

任用的重要依据。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纪委办公室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

起施行。 

 

 

（此件主动公开） 

送：校领导 

发：校内各单位 

学校办公室                                2021 年 9月 10日印发 


